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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切实提升项目成熟度和

资金申报成功率，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县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实施“543”

发展战略，坚持现阶段政府投资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驱动、

引领作用，全力以赴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各项工作，不断提升

项目成熟度和政策性资金申报成功率，力争资金到位即可开工，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使用原则

经费实行总额控制，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公开透明、

规范管理、跟踪监督的原则，发挥资金最大使用效益。县财政年

度预算安排工作经费 1000 万元，用于县级重点项目前期推进工

作。

三、适用范围及主要用途

1.适用范围。前期工作经费支持的项目范围为政府采取直接



投资、资本金注入等方式投资，且总投资金额在 3000 万元及以

上的县级重点项目，包括符合国省重大政策支持领域拟向上争取

资金的项目，已纳入省、市、县重点项目名单和全县加快前期工

作重大项目名单的项目，以及县委、县政府确定开展前期工作的

重点项目。

2.主要用途。主要用于争取国省政策资金支持的全县各行业

领域项目规划、实施方案编制等费用；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

报告、初步设计等文本编制及咨询评估费用；环境影响评价、安

全评价等论证评估费；涉及项目前期工作的其他费用。

四、项目申报

相关单位（乡镇）填报《苍溪县重点项目申报前期工作经费

审批表》（附表），同步报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

财政局收集汇总后，组织县级相关部门进行评选，评选通过后的

项目纳入《苍溪县重点支持前期工作备选项目清单》，报县人民

政府审批。《苍溪县重点支持前期工作备选项目清单》实行滚动

管理，原则上每季度申报、评选一次，县财政局按县人民政府审

定金额兑现到相关单位（乡镇）。相关单位（乡镇）对申报项目

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

对未能及时列入《苍溪县重点支持前期工作备选项目清单》

但又亟需加快推进的项目，由相关单位（乡镇）会同县发改局、

县财政局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县级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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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范围。

五、其他措施

（一）项目调整。项目前期工作应按照县人民政府审定的方

案组织实施，项目责任单位拟对项目前期工作内容作重大变更或

调整取消的，应会同县发改局、县财政局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二）经费管理。县财政局将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纳入年

度财政预算，实行总额控制，并根据《苍溪县重点支持前期工作

备选项目清单》，提出资金安排建议方案，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当年安排未使用完的经费结转下年继续使用，项目前期经费结余

及连续两年以上未使用完的按规定收回。

相关单位（乡镇）应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

格遵守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及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弥补

单位经费缺口，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擅

自截留、挤占、挪用工作经费或收到资金不开展前期工作的，经

县发改局、县财政局核实后，资金将予以全额收回，并在全县范

围内对相关单位（乡镇）及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涉嫌违纪违法

行为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绩效跟踪。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将对项目前期工作计

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实行台账管理，每年将重点项目前期

工作开展情况形成专题报告，呈报县委、县政府。

附表：苍溪县重点项目申报前期工作经费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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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地

点

建

设

年

限

主要建

设内容

和规模

计划

总投

资

争取资金类别（中

省预算/超长国债、

行业政策资金、专

项债券、其他）

争取

资金

金额

争取资金

可能性及

与省市对

接情况

计划

开工

时间

2025

年度

计划

投资

工作经费用途
金

额

业

主

单

位

责

任

单

位

备

注

选择示例（包括不

限于）：

1.用于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所需

经费 xxx 万元。

2.用于编制初步

设计，所需经费

xxx 万元。

3.用于编制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所

需经费 xxx 万元。

4.用于施工图设

计，所需经费 xxx

万元。

......

合计：xx 万元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县发改局审核意见： 县财政局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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